密云区新城子镇防汛应急预案

防汛工作是一项长远的工作，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加强领导，完善镇村防汛指挥机构，履行各自职责，对泥石流易发区加强监督、预防，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一、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密云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区防汛应急指挥部的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预案。

1.自2025年汛期开始，至汛期结束。各级防汛机构和责任人必须到岗到位，24小时值班，严格履行防汛工作职责。

2.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依法、科学、迅速、有效应对汛情、险情，最大程度减少、减轻洪涝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本预案适用于新城子镇防汛应急工作，实施的重点部位为：一河、二坝。一河即安达木河河道；二坝即崔家峪村塘坝、大角峪村塘坝。

二、指挥体系与职责
新城子镇政府成立以镇党委书记王晓勇为政委，镇长张军峰为指挥的防汛指挥部。

1.防汛指挥部

政      委：

王晓勇  党委书记，指导全镇防汛全面工作
指      挥：

张军峰  党委副书记、镇长，指挥全镇防汛全面工作
副  指  挥：

邹立兵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负责新城子村、二道沟村和所管辖在建施工工地的防汛工作

马传洲  党委副书记、总工会主席，负责太古石村、巴各庄村、坡头村和所管辖在建施工工地的防汛工作
张印在  党委委员、纪检书记、区派监察办主任，负责对镇域内各部门、各村（居）、各单位防汛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责任追查工作

陈  稳  党委宣传委员，负责防汛工作的宣传报道工作；负责旅游景区、景点、遥桥峪村、小口村、曹家路村和所管辖在建施工工地的防汛工作

苏文汉  党委政法委员、武装部长，负责镇级防汛抢险队的人员调动、救援现场指挥工作；负责蔡家甸村、东沟村和所管辖在建施工工地的防汛工作

吴东武  党委委员、副镇长，负责协调灾后物资保障工作；负责苏家峪村、塔沟村和所管辖在建施工工地的防汛工作，负责全镇道路疏通工作，新建、危房险户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抢险工作；

周经纬  党委组织委员，负责组织党员同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负责吉家营村、大树洼村和所管辖在建施工工地的防汛工作 
王  蕾  副镇长，负责镇防汛指挥部日常工作和全镇防汛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负责花园村、大角峪村和所管辖在建施工工地的防汛工作
高  嵋  副镇长，负责全镇灾民安置工作；负责崔家峪村、头道沟村和所管辖在建施工工地的防汛工作
齐海涛  新城子镇派出所所长，负责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以及抢险期间社会秩序维护及稳定工作

刘  帆  新城子镇供电所所长，负责防汛抢险过程中供电设施的恢复工作
谭  鑫  太师屯水务站站长，负责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和汛期技术保障工作，为我镇防汛工作以及为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决策提出建议

相远深  新城子镇卫生院院长，负责抗洪抢险伤病员的紧急医学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

成      员：

肖秋杰  协助副指挥王蕾完成镇防汛指挥部日常工作
刘水明  协助信息组组长陈稳完成旅游景区、景点的防汛工作；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村督导太古石村防汛工作

郝云海  协助转移安置组组长高嵋按预定路线转移受灾群众和对转移后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蔡家甸村防汛工作

方  飞  协助保障组组长王蕾完成应急物资的紧急采购工作；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遥桥峪村防汛工作

邓宝清  协助地灾道路抢险组组长吴东武负责全镇道路疏通工作，新建、危房险户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抢险工作；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塔沟村防汛工作
张利春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坡头村防汛工作

李小龙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小口村防汛工作

方  立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大树洼村防汛工作
赵春蕾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新城子村防汛工作

赵晓丽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大角峪村防汛工作

王  颖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东沟村防汛工作

邹  斐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头道沟村防汛工作

魏  硕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苏家峪村防汛工作

何  源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巴各庄村防汛工作

王立建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二道沟村防汛工作

王春紫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曹家路村防汛工作
李铁柱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吉家营村防汛工作

王梦扬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崔家峪村防汛工作

吴广辉  负责预警命令发出后，现场督导花园村防汛工作

教  委  负责指导、监督新城子镇中小学、幼儿园防汛工作
邹  斐  负责防汛工作的动态宣传、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宣传防汛避险知识
朱文奇  农业农村和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职员，负责全镇的防

汛技术保障工作
18个行政村村书记为防汛指挥部成员，负责本行政村辖区内防汛全面工作
新城子镇防汛指挥部是本镇防汛工作的常设机构，行使本辖区防汛指挥权，组织督促防汛工作的实施。
指挥部下设防汛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肖秋杰同志担任，办公地点为新城子镇政府农业农村和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负责雨情监测、值班人员安排、灾情统计汇总上报镇防汛指挥部。
防汛值班电话：81022358、81003620
2.防汛岗位职责

（1）农业农村和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农办）：负责组织、协调、检查本镇防汛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工作；组织制定、修订与防汛相关的专项应急预案；防汛隐患排查和镇防汛指挥部日常工作；负责农业种植灾情统计、农田的抢险工作。（责任人：肖秋杰，联系电话：13911508980）。

农业农村和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林业站）：负责林果业灾情统计、防洪河道行洪区内树木清障砍伐的审批、受灾地区植被恢复和荒山、荒坡等部位绿化工作及在施绿化工地的防汛抢险工作。（责任人：赵春蕾，联系电话：13810117010）

（2）城乡建设办公室：负责新建房户和在建施工工地及全镇危房险户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工作，以及防洪抢险道路疏通、防洪抢险道路安全工作。（责任人：邓宝清，电话：13716003780）

（3）市民活动中心（旅游办）：负责景区、景点的防汛工作，督促景区、景点做好汛期游客的安全转移工作。（责任人：刘水明，电话：13911299253）

市民活动中心（宣传）：负责防汛工作的宣传报道、信息报送，宣传防汛避险知识，通报相关情况，表扬抗灾的优秀典型，抨击反面人物。（责任人：邹斐，电话：15011209589）
（4）生态环境保护中心：负责各村垃圾转运点防汛工作。（责任人：方立，电话：13716884587）

（5）综合保障办公室（民政）：负责灾民安置保障工作。（责任人：郝云海，电话：13910707629）

（6）教委：负责中小学、幼儿园防汛抢险预案制定和落实。（7）派出所：负责维护防洪抢险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工作，

协助组织群众撤离；打击盗窃防汛物资、破坏防洪工程设施的犯罪分子，做好防汛的治安工作。（责任人：齐海涛，联系电话：13910019636）
（8）水务站：负责防洪、排涝、抗旱、饮水、污水处理工程的运行安全，组织水毁工程的建设与修复，做好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工作和汛期技术保障工作。（责任人：谭鑫，联系电话：13910997051）

（9）卫生院：负责防汛抢险工作中的人员救助工作，各种传染病的防控工作，饮用水的消毒工作。（责任人：相远深，联系电话：13810508968）

（10）供电所：负责防汛抢险工作中的电路维护、抢修工作。（责任人：刘帆，电话：18513537225）
（11）各村、各单位、各景区：切实履行防汛主体责任，切实做好防汛各项部署要求的贯彻落实，遇有洪涝险情，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排险，第一时间上报镇防汛指挥部。按照应急预案和镇防汛指挥部要求，及时启动应急避险工作，做好转移人员的安置工作。强化本区域、本单位的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防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隐患。

3.镇防汛指挥部下设旅游景区防汛分指挥部：

指  挥：陈稳

副指挥：刘水明

  成  员：李尧、郭长洋

裴金杰、倪文海

        徐永明、刘丽珍

        李天有
李新明
4.防汛领导小组应急组职责

指挥部下设调度组、信息组、保障组、监测组、转移安置组、地灾道路抢险组等6个工作组和1个应急抢险救援队。各村成立以村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村级防汛指挥部，负责本村区域内的防汛全面工作。

（1）调度组

组长：王蕾

责任科室：农业农村和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负责与交通、农业、林业、民政、水电、电信、物资等部门的联系，调度并管理所有抢险救灾物资、车辆的使用等工作。
（2）信息组

组长：陈稳

责任科室：市民活动中心

负责宣传防汛避险知识，通报相关情况，表扬抗灾的优秀典型，抨击反面人物，以及旅游景区、景点游客的避险转移和防汛工作。

（3）保障组

组长：王蕾

责任科室：经济发展办公室

负责协调购买灾民生活急需的食品、饮水和其他应急物资的紧急采购机制，确保应急资金及时到位；协调储备医疗用品，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4）监测组

组长：王蕾

责任科室：农业农村和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负责监测辖区雨量站降雨量，收集危险区及洪泛区水位等信息，按照指挥部命令组织群众按照预定路线转移。

（5）转移安置组

组长：高嵋

责任科室：综合保障办公室
负责监督、协助村内按照汛前制定的避险路线转移险户和转移后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6）地灾道路抢险组

组长：吴东武

责任科室：城乡建设办公室
负责全镇抢险道路疏通工作；负责新建、危房险户和地质灾害隐患点抢险工作。

（7）应急抢险救援队

组长：苏文汉

责任科室：镇扑火队

负责组织镇应急抢险队对强降雨导致的各类有可能造成人民群众安全的应急抢险工作。
三、预警响应及领导在岗到位工作要求

1.防汛蓝色（Ⅳ级）预警响应

当发布蓝色预警时，镇带班领导在指挥部指挥，各村防汛负责人到防汛指挥位置开展工作。

当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或发生一般洪涝事件时，区防汛指挥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镇防汛指挥部及相关成员单位要密切关注汛情险情，加强对所辖区域的山洪泥石流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河道、塘坝、排水设施、易积滞水点、旅游景区、老旧房屋、低洼院落、建筑工地等防汛重点部位、隐患部位的监视，提前布控，及时采取措施；加强与防汛指挥部、河道上下游、左右岸的村级的信息沟通，做好险情处置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防汛黄色（Ⅲ级）预警响应
当发布黄色预警时，镇防汛指挥部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各村（居）、各单位、景区主要负责人和防汛相关人员必须全部在岗在位。

当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洪水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或发生较大洪涝事件时，区防汛指挥部启动Ⅲ级应急响应，镇防汛指挥部要做好重点地区的巡查抢险以及山洪易发区、泥石流易发区、低洼地区、危旧房屋的险情处置与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工作；负责景区、山洪泥石流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疏导与管控；采取关闭旅游景区、实施交通管制等临时性措施。镇、村(居)根据防汛预案和上级指令，做好辖区人员撤离准备、受灾救助等应急处置工作，有关情况及时上报。
3.防汛橙色（Ⅱ级）预警响应
当发布橙色预警时，镇防汛指挥部全体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各村（居）、各单位、景区主要负责人和防汛相关人员必须全部在岗在位。

当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洪水橙色预警、地址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或发生较大洪涝事件时，区防汛指挥部启动Ⅱ级应急响应，镇防汛指挥部要做好抗洪减灾和群众避险安置工作，采取措施减少次生灾害;镇防汛指挥部派专人对山洪泥石流沟道进行管控，做好灾害处置、秩序维护和灾民安置工作。镇、村(居)密切掌握辖区汛情发展，坚决执行上级指令，并根据防汛预案，及时落实各项防汛抢险措施，做好人员应急撤离转移、受灾群众安置和后勤保障工作，有关情况及时上报。

4.防汛红色（Ⅰ级）预警响应
当发布红色预警时，镇防汛指挥部、各村（居）、各单位、景区全体人员按照区防汛指挥部部署安排全部在岗在位。

当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洪水红色预警、地址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或发生较大洪涝事件时，区防汛指挥部启动Ⅰ级应急响应，镇、村(居)全面落实各项防汛应急抢险措施，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防汛抢险工作要求及抢险队伍

1.防汛抢险工作要求

（1）按照“七包”、“七落实”的防汛要求（七包：区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党员包群众、景区包游客、单位包职工、教师包学生；七落实：避险信号落实、转移路线落实、避险地点落实、避雨棚落实、抢险队伍落实、提前转移人员落实、值班报警人员落实）。全面排查镇域内塘坝、泥石流易发区、险户、精神病患者、呆傻人员等特殊群体底数，制定本村防汛预案，制定监护人员、转移人员、转移地点、抢险人员台账，并报镇防汛办备案。

（2）层层签订责任制，把每个环节落到实处，落实到人。

（3）储备抢险物资，确保拿得出用得上。

2.抢险队伍

各村（居）成立抢险队伍，村书记、主任担任队长，民兵连长为副队长。如遇局部突发情况时，由镇指挥部统一调度；全面出现险情时，在镇指挥部指挥下，由各单位防汛领导小组现场指挥各自抢险队伍。各抢险队接到汛情预警（预警级别由低到高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要保证队员及时到岗到位，充分做好抢险的各项准备工作。

3.应急措施

进入汛期后，防汛人员及时到岗、到位，各村要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险情等级和气象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预防工作。
　　（1）汛期接到强降雨预警信号后，镇政府包村干部、村干部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险户群众进行避险转移的工作。

（2）汛期强降雨过程中镇政府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接到险情事故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带班领导报告，通知相关的人员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抢救。同时，做好抢险、记录、协调、通讯联络等工作，将险情现场的情况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镇防汛指挥部带班领导根据现场情况，调用各村和镇直属单位的防汛人员、车辆、设备器械。
　　（3）根据降雨发展情况，有可能酿成大的灾害的，应及时成立临时防汛抢救指挥部，由指挥部指挥主持或委托常务副指挥主持召开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人员及有关成员的紧急会议，拟定处置方案，组织抢救工作，有关单位、人员应服从指挥部的调动。
　　（4）汛期强降雨发生后，受灾面积较大，损失较严重的，镇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奔赴现场，将详细的调查结果上报区级防汛指挥部。同时组织相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五、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正式实施。

附件：人员避险简易预案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人民政府
2025年4月29日
附件：

人员避险简易预案
1.接到防汛预警，防汛指挥部成员和相关责任人应到岗到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掌握并准确、迅速传递雨、水灾情信息。

2.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上报镇防汛指挥部，应急救援抢险队立即投入抢险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减少财产损失。紧急情况下可以强制征用和调配车辆、设备、物资等。

3.发生灾情时，第一时间把受困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有人员受伤，立即抢救伤员，妥善处理。转移应遵循先人员后财产的原则，对于特殊人群的转移安置采取特殊措施，并派专人负责。转移责任人有权对不服从转移命令的人员采取强制转移措施。

4.转移安置路线应遵循就近、安全的原则。汛前拟定好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汛期检查转移路线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应及时修补或改变线路。转移路线应避开河流、沟道或易滑坡等地带。根据拟定的转移安置路线填写险村险户避险明白卡，并由村委会逐户发放。转移安置地点因地制宜地采取集中、分散和搭棚等安置方式。

5.迅速组织力量抢修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对紧急转移的人员做好临时安置，及时发放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同时，灾区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6.转移工作采取镇、村、组，干部层层包干负责的办法实施，统一指挥，统一转移，安全第一。


